
樹德科技大學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教室借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本系之學科及專業練習教室，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本系學科教室含括教室、專業練習教室。 

第三條 可借用對象 

一、本系聘任之專兼任教師。 

二、本系在學學生 

三、系級主辦之各項活動。 

四、經系主任和管理教師同意之校內單位。 

五、專業練習教室需經由管理教師核可。 

第四條 借用目的及優先順序 

一、學期間排定授課課程及個授、分組課程教學使用。 

二、畢業製作演出使用 

三、學年製作排練使用。 

四、其它排練使用。 

第五條 借用程序 

一、各教室除學期間排定授課課程、本系個授、分組課程外，學生如需

借用教室須依下列規定辦理借用。 

1. 預借：填寫教室借用申請單，依照簽號順序登記借用，每人僅

限預借下一週時段兩小時。 

2. 當天借用：當天教室無人使用時段，需填寫教室借用申請單，

每人至多可借用兩小時。 

3. 除已安排授課之時間，其餘時段(包含例假日)均開放申請借

用。 

4. 借用時間無衝突，才予以借用。 

5. 教室鑰匙不外借，系辦人員下班後之教室借用情形需填寫教室

教用申請單。 

6. 借用時間為晚間 5時之後者，須於使用教室當天下午 3時前持

身份證件至系辦借用教室鑰匙，並於下一個上班日中午 12時以

前歸還。 

7. 凡借用教室逾時 10分鐘未到者，則取消當次借用紀錄，該時段

開放現場借用。預借教室紀錄逾期取消達 3次以上(含)者，當

學期不得再借用任何教室。 

8. 申請人須負責教室器材維護及環境整潔，離開前將教室之電源

關閉、門窗關上，並清理教室內外之垃圾，如借用時間為系辦

人員下班後，請在離開前將門窗鎖上，並於隔日中午 12時以前

歸還鑰匙。 

二、其它排練使用，需在活動開始至少前一週內填寫教室借用申請單向



系辦申請並經系主任核可後實施。 

第六條 禁止事項 

一、禁在教室內飲食、喧鬧或丟棄垃圾。 

二、不得任意搬動或拆裝教室內之設備。 

三、非經管理教師同意，教室內所有設備和器材不得攜出或外借。 

四、嚴禁故意損毀或偷竊相關設備與器具。 

五、非經正常借用程序不得進入教室使用。 

六、使用完畢未能歸還鑰匙。 

七、遺失設備、器材。 

八、違反上述事項者，經查證屬實除需負起損害賠償之責任外，將簽請

系主任依情節輕重，依校規懲處。 

第七條 維護與責任 

一、若使用時發現教室內器材有損毀情形，應立即報請系辦人員查明損

毀原因，若屬人為過失，則追溯肇事責任，負起損害賠償或修復之

責任，若無法修復，應按照市價計算折舊賠償相同或同級款式。 

二、如有特殊原因獲得借用教室鑰匙之許可，請勿任意私下將教室鑰匙

交由其它非借用申請人，設備與器材遺失時請填報遺失原因，如為

失竊則需附報警資料，若屬人為過失，則追溯肇事責任，負起損害

賠償或修復之責任，若無法修復，應按照市價計算折舊賠償相同或

同級款式。 

三、離開時應將教室打掃乾淨，否則不予接受申請人歸還。 

四、逾期歸還或使用後未能清潔整齊者，將禁借 2個月。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